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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法修法最新動態 
法務室  
2022.08.31 



簡報大綱 

▷ 增訂專利法第60條之1條文 

     (定自111年7月1日施行) 

▷ 專利法修正草案—最新調整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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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
增訂專利法第60條之1條文 

 專利連結制度之配套規定 

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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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法增訂配套法案 

 111年5月4日總統令公布增訂

專利法第60條之1 

 可明確專利權人起訴及學名藥

廠提起確認訴訟之依據 

 111年7月1日施行 

專利連結制度 

 CPTPP第18.53規定，在

學名藥申請藥品上市許可

之階段，提供儘早釐清學

名藥與新藥專利權有無侵

權爭議之解決機制 

 藥事法增訂第4章之1「西

藥之專利連結」 

 108年8月20日施行 

藥事法 

專利法 

專利連結配套法案   增訂專利法第60條之1 

12個月 

學名藥廠聲明新
藥專利無效或不
侵權(P4) 

通知新藥專
利權人 

衛福部暫停發證 

45天 

新藥專利權人起訴 
(專利法§60-1 
專利法§96) 

核發藥品
許可證 

學名藥申請
藥品許可證
之階段 



2. 
專利法修正草案—最新調整事項 

推動簡併訴願層級及兩造對審之修法 



草案最新修正事項  專利法修正草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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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修法歷程 
108年 

• 智慧局啟動修法 

• 蒐集外界意見及多次拜會司法院等單位 

109年 

• 7月  司法院函復定調採民事訴訟程序 

• 12月  預告草案第1稿 

110年 

• 1月  辦理北中南3場修法公聽會 

• 6月  預告草案第2稿 

• 12月  草案第3稿陳報經濟部 

111年 

• 4月  專利法草案函送行政院審查 

• 8月 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草案會銜行政院 

1. 公告更正審議中間決定 

2. 調整真正權利人救濟之配套規定 

3. 導入訴訟強制代理制度 

4. 爭議及複審訴訟之相關規定 

5. 調整新舊法之過渡規定 

  



「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體系架構 
第一章       總則(1~20) 
第二章       發明專利 

第一節            專利要件(§21~§24) 
第二節            申請(§25~§35) 
第三節            審查(§36~§51) 
第四節            專利權(§52~§66) 

 
 
 
 
 
第五節            強制授權(§87~§91) 
 
 
 
 
 
第六節            納費(§92~§95) 
第七節            損害賠償及訴訟(§96~§103) 

第三章       新型專利(§104~§120) 
第四章       設計專利(§121~§142) 
第五章       附則(§143~§159) 

7 

第四節之一     複審及爭議審議 
    第一款            通則  (§66-1~§66-7) 
    第二款            複審案(§66-8~§69-1) 
    第三款            爭議案(§71~§86) 
    第四款            複審案及爭議案之再審程序 (§86-1~§86-2) 

第五節之一    專利複審及爭議訴訟 
     第一款            訴訟通則 (§91-1~§91-2) 
     第二款            複審訴訟 (§91-3~§91-5) 
     第三款            爭議訴訟 (§91-6~§91-9) 

智慧局審議 
階段 

法院審理 
階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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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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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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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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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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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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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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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議 

已
達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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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度 

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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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議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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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
備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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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狀
交
換 

(必要時) 

(心證公開)  
(確認更正版本) 

(必要時) 

創設「更正之審議中間決定」 

▷ 舉發案併更正案須一併決定 

• 「更正」是專利權人維護專利權有效性之防
禦方法之一 

• 舉發人不斷提出證據，專利權人只好更正因
應，造成舉發程序延宕 

• 為提升舉發案效率、因應民事訴訟新證據所
提更正，須確認准否更正 

▷ 「更正之審議中間決定」為舉發案併更正案
須一併決定之例外規定 

• 作出「更正之審議中間決定」後至「舉發審
議決定」期間內(約估1個月) 

           --舉發人不得提出新證據 

           --專利權人亦不得再申請更正 

• 公告「更正之審議中間決定」；准予更正者，
溯及自申請日生效 

 

最新修正事項(一)      公告更正審議中間決定 



9 

現行採行政、民事雙軌 

草案規劃 
 
 

 

 

 

最新修正事項(二)     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民事救濟之配套 

現況問題： 

權利歸屬爭議，屬私權糾紛，實務上智慧局難如法院可實質調查其真實權利歸屬 

(最高行政法院89年度判字第1752號判決；智財法院101年度民專上字第2號判決) 

 刪除專利申請權爭議之舉發事由 
 透過民事途徑解決權利歸屬爭議 

真正權利人可提訴訟、申請調解或提付仲裁，解決爭議 

 增訂權利歸屬民事爭議之配套機

制 

• 定位為確保真正權利人民事救濟之臨時性保全程序 

• 須檢附聲請民事保全程序之證明文件 

• 申請暫停程序3個月；屆滿後，應續行程序 

• 法院判決確定、調解成立或仲裁程序終結前，不得拋棄專利權 



最新修正事項(三)      訴訟強制代理制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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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 草案規劃 

行政訴訟 複審訴訟 爭議訴訟 

第1審 

律師、專利師、專利代理人、

機關辦理相關業務者 

第1審 

律師、專利師、專利代理人、

機關辦理相關業務者 

 

第1審 

律師或專利師 

強制代理 

 

上訴審 

律師強制代理 

專利師、專利代理人、機關
辦理相關業務者 
（經法院認為適當者） 
 

上訴審 

律師強制代理 

專利師、專利代理人、機關
辦理相關業務者 
（經法院認為適當者） 
 

上訴審 

律師強制代理  

專利師、專利代理人、機關
辦理相關業務者 
（經法院認為適當者） 
 



最新修正事項(四)      爭議及複審訴訟規定(1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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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審訴訟 

• 本質屬於公法上爭議 

• 配合司法院建議，一併

改採準用民事訴訟程序 

司法院定調 爭議訴訟 

• 釐清舉發程序為行政程序法

第3條第3項第5款之「有關

私權爭執之行政裁決程序」 

• 改由當事人為原被告，與我

國行政訴訟法撤銷訴訟是以

機關為被告之體例不合，創

設特殊訴訟類型，智慧局不

再是訴訟當事人 

• 由法院判決確認該兩造所爭

執之專利權有效性 

• 參考德國立法例，量身規定

爭議訴訟程序，並改採準用

民事訴訟程序 

 

 

爭議案 

本質屬私權爭議，由具實質

利害關係為兩造當事人對審，

性質較接近民事訴訟 

複審案 

為避免與爭議案終審法院不

同，可能產生判決歧異，亦

採民事訴訟之審理模式 

 



最新修正事項(四)      爭議及複審訴訟規定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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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法未規定者 

配套增訂「專利或商標之
複審及爭議事件程序」章 
 
• 複審及爭議事件之裁判費徵

收標準 
• 爭議訴訟提出新證據之限制、

準用智慧財產民事事件程序
等事項，包括：強制代理相
關配套有關訴訟救助、訴訟
行為之效力及酬金等規定 

 

• 專屬管轄 

• 法官3人合議審判 

• 維持二級二審 

• 訴訟強制代理 

• 終審改為最高法院 

• 準用民事訴訟法之
準據 

 

審理法 適
用 

民事訴訟法 審理法未規定者 準
用 

爭議訴訟 

• 爭議訴訟之起訴 

• 可為捨棄、認諾或和解
之限制 

• 爭議訴訟之裁判 

• 法院變更審議決定認定
之專利權範圍，判決確

定時，智慧局應逕公告

之 

複審訴訟 

• 複審訴訟之起訴 

• 職權調查證據 
• 不準用捨棄、認諾、

或和解 

• 複審訴訟之裁判 



最新修正事項(五)   新舊法過渡(1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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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再審查案 

• 施行前已經審定或處分
之案件 

• 新法施行前，已提出之申請案尚
未審定或處分者 

• 自再審查申請分割後之申請案 

• 經行政爭訟發回智慧局重為審定
或處分 

• 依專利法第71條第1項第3款等
規定提起之舉發案尚未審定者，
於修正條文施行後，視為撤回，
並退還規費 

適
用
新
法 

適
用
舊
法 

4/19報院版 

最新修正版 

舊
法 

新
法 

• 新法施行後，尚未審定或處分之案件 

• 再審查案件 

• 其他經審定或處分案件 

• 自舊案分割或改請之案件 

• 經行政爭訟發回智慧局案件 

• 未確定之行政爭訟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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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訂設計專利優惠期之過渡規定 
 
 
 
 
 
 
 

最新修正事項(五)        新舊法過渡(2/2) 

於本法修正條文施行前，已提出之設計
專利申請案，其優惠期仍為6個月 

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，設計專利申請案如其公開
已逾6個月之優惠期，已成為公共財，不得取得
設計專利，基於公益考量，不應依新法之12個月
而可認為未逾優惠期，以符合法律安定性 

修正條文施行日 

提出 
設計專利申請案 

提出 
設計專利申請案 

優惠期期間為6個月 優惠期期間為12個月 



www.tipo.gov.tw 

Thanks! 
簡 報 結 束 
敬 請 指 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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